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66）

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之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當中載有擬供股東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市東城區東興隆街52號舉行
之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考慮之決議案。

除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之決議案外，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亦已
向董事會遞交有關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新增提案。董事會謹此根據相
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將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述新增提案提
呈股東週年大會審議。

茲補充通告股東週年大會將按原訂計劃舉行，除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之決議案外，將
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特別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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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20. 考慮並酌情批准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章程。

承董事會命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高振坤
董事長

中國，北京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高振坤先生、顧海鷗先生、饒祖海先生、李繽先
生、王煜煒先生及房家志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惠珠小姐、丁良輝先生及金世元先
生。

附註：

1. 本通告隨附經修訂代理人委任表格。該經修訂代理人委任表格取代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一
併寄發之代理人委任表格（「原代理人委任表格」）。

2. 有關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審議及批准之其他決議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代理人、
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及其他相關事宜之詳情，請參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3. 有關股東週年大會之時間及地點以及其他相關事宜，請參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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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之詳情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建議修訂公司章程之詳情如下：

1. 現行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八條後新增一條：

「第九條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簡稱《黨章》）規定，公司成立中國共產黨（簡稱黨）的基層組
織；公司應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組織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公司黨組織
認真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創新和推進黨的建設與公司改革發展緊密結合，領導
思想政治工作和群團工作，支持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依法行使職
權，貫徹黨管幹部和黨管人才原則，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加強領導班子建設、人才
隊伍建設、黨組織自身建設，把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群眾工作優勢轉化為公
司的創新優勢、發展優勢和競爭優勢。」

2. 現行公司章程第九章後新增一章：

「第十章 黨的委員會

第八十八條 公司設立中國共產黨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委員會（簡稱公
司黨委）和中國共產黨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公司
紀委）。

第八十九條 公司黨委發揮領導作用，承擔從嚴管黨治黨責任，落實黨風廉政建設
主體責任，根據《黨章》等規定履行下列職責：

（一）保證監督黨和國家方針政策、上級黨組織的決策部署在公司的貫徹執行。

（二）堅持黨管幹部原則與董事會依法選擇經營管理者以及經營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
權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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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討論公司改革發展穩定、重大經營管理事項和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
項，並提出意見建議；支持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依法行使職
權；支持職工代表大會開展工作。

（四）承擔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領導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統戰工作、精神文明建
設、企業文化建設和工會、共青團等群團工作；領導黨風廉政建設，支持公司
紀委切實履行監督責任。

（五）加強公司基層黨組織和黨員隊伍建設，充分發揮黨委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
模範作用，團結帶領幹部職工積極投身公司改革發展。

（六）其他應當由公司黨委履行的職責。」

3. 修訂現行公司章程第八十七條第（一）款：

原文為：「第八十七條（一）公司設董事會，董事會由七至十一名董事組成，設董事長
一人，副董事長兩人。」

修訂為：「第九十條（一）公司設董事會，董事會由七至十一名董事組成，設董事長一
人，可設副董事長。」

由於以上新增章節（即第十章）和條款（即第九條、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後續
原有公司章程章節和條款之章節數字和條款數字將會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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